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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毛皮、皮革制品产品认证规则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毛皮、皮革制品产品认证， 毛皮、皮革制品包括：票夹、皮凉

席、汽车装饰用毛皮制品等。 

2 术语和定义 

2.1 申请人：申请产品认证注册的组织。 

2.2 持证人：持有产品认证证书的组织，也称获证组织（取证前称为申请人，

取证后称为持证人）。 

2.3 制造商：实施质量体系，控制认证产品生产或持有产品注册商标的组织。 

2.4 生产厂（场所）：指对认证产品进行最终加工/装配或检验以及使用认证

标志的地点。 

3 认证单元及认证依据标准 

表1 认证单元及依据标准 

序号 认证单元 认证依据标准编号 认证依据标准名称 

1 票夹 QB/T 1619-2018 票夹 

2 皮凉席 QB/T 4204-2023 皮凉席 

3 汽车装饰用毛皮制品 CAB  1013-2013 汽车装饰用毛皮制品 

4 认证模式 

产品检测+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5 认证实施流程及要求 

认证实施流程包括：认证申请、申请受理、产品检测、初始工厂检查、认证结果

评价与批准、获证后监督、证书到期再认证 

5.1 认证申请 

5.1.1 认证申请单元划分 

认证申请人按照表 1 中认证单元进行认证申请，不同认证申请人、不同制造

商、不同生产厂（场地）的产品作为不同的认证单元进行认证申请。 

5.1.2 申请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认证申请人申请产品认证时应向本中心提交以下申请资料： 

（1）《产品认证申请表》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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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证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场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产品注册商标证明复印件（适用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适用

时）；  

（3） 认证产品近一年内的产品合格相关检验报告； 

（4） 认证产品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原料清单； 

（5） 制造商、生产厂的组织机构图、质量管理文件； 

（6） 认证单元内覆盖的系列产品清单及其差异性说明； 

（7） 主要生产设备清单、主要检测设备清单。 

申请人应提交正式申请表，并按申请表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和证明文件。 

注：《产品认证申请表》表格可从中心网站下载，也可与中心市场部门联系获取。 

5.2 申请受理 

本中心收到申请人提交的认证申请表及书面资料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

其完整性及符合性的评审，对符合要求的将向申请人下发受理认证申请通知书，并

签订认证合同书。对需补充或调整的，向申请人提出需补充或调整说明。对不予受

理的申请，向申请人明确说明不予受理原因，但申请材料一般不予退回。  

5.3 产品检测 

5.3.1 检测项目 

产品检测项目包括表 1 中认证单元对应的认证依据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通常为型式试验项目），以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3.2 检测结果判定 

如果产品检测项目的所有检验结果均符合认证依据标准规定的要求，则检测结

论判定为合格；如果其中有检验结果未达到认证依据标准要求时，则应进行重新检

测。重新检测结果如果符合认证依据标准规定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如仍有不符合认

证依据标准规定要求则判定为不合格并终止认证。 

5.3.3 产品检测方式 

5.3.3.1 抽样检测 

中心检查人员在申请人、生产厂（场所）的生产线末端、成品库房、销售中转库

房或市场中的合格产品中进行抽样。按照认证依据标准规定的要求，在同一认证单

元产品中抽取一种代表性产品样品，并将检测样品按标准要求进行包装、签封。由

认证申请人将样品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型式试验/抽样检测，由检验机构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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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检测报告。 

5.3.3.2 其他可接受的检测 

申请人可以将认证的产品样品送到在中心备案的检验机构进行型式试验/抽样

检测合格后，由检验机构出具产品检测报告。 

申请人也可以提供具有省级以上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证合格有效的检验机构

的型式试验/产品抽样检测检测报告（近一年内的有效检验报告），均不影响现场检

查。 

5.3.4 同一制造商、同一产品名称，不同生产场所生产的产品应作为不同的认

证单元申请，但不同生产场地生产的相同产品可只做一次产品检测。 

5.4  初始工厂检查 

5.4.1 工厂检查内容及要求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测结论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需要时，产品检测

和工厂检查也可以同时进行。 

工厂检查内容按照本中心《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规定的内容实施。

工厂检查范围包括认证产品相关的所有生产场所、职能部门、人员及活动。 

初始工厂检查安排在申请认证单元的产品进行生产时间实施。 

5.4.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工厂检查时间根据申请认证单元数量和工厂的生产规模确定，一般每个加工场

所为 2 至 6 人日。具体检查时间按照表 2 中的人日数执行。在确定多场所的检

查时间时，应按照表 2 确定每个场所的基准审核时间。但是，当某些质量体系过

程/职能不适用于某个场所，而是属于对其进行控制的场所的主要职能时，可以考

虑减少该场所的工厂检查时间。  

表 2 工厂检查时间  

组织人数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

数） 
监督检查（人日数） 

≤100 1 ～ ２ １ 

１０１～２５０ ２ ～ ３ １ ～１.５ 

２５１～４００ ２ ～ ４ １ ～ ２ 

４０１～６００ ２ ～ ４ １ ～ ２ 

６０１～８００ ２.5～５ １.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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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１０００ ３ ～ ５ １.５～２.５ 

≥１００１ ３ ～ ６ １.５～ ３ 

注：（1）工厂检查时间可根据产品认证单元、场所的数量增加 20-50%的

工厂检查时间； 

    （2）本表工厂检查时间的人日数不包括检查员的路途时间； 

    （3）考虑工厂检查策划和编写检查报告的时间，用于现场检查的时间

不能少于最终确定的工厂检查总时间的 90%； 

（4）通常再认证工厂检查时间的人日数约为初次工厂检查的 2/3。 

5.4.3 工厂检查结论 

工厂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没有发现不符合项时，检查结论为建议给予认证注册

资格。 

工厂检查发现不符合项时，检查结论为建议在不符合项整改并经验证有效后给

予认证注册资格。申请人应对发现的不符合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并在规定的期限内

提交检查组对纠正措施有效性进行验证。逾期不能符合要求的，最终检查结论为不

推荐给予认证注册资格的，则申请人不能获得产品认证资格。 

5.5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5.5.1 由本中心对产品检测、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经评价满足认证要

求后，本中心批准向申请人颁发认证证书（每个认证单元颁发一张认证证书）。产

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4 年。如果产品检测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过时，终止认证。 

5.5.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 

自受理认证之日后，在30天内安排初始工厂检查。在完成产品检测和工厂检查

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在30天内颁发产品认证证书（因产品检测不合格

需要重新检测或工厂检查发现不符合需要进行整改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5.6 获证后监督 

5.6.1 监督频次 

本中心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实施获证后监督，以验证认证产

品持续符合依据标准要求，以及生产工厂的质量保证能力持续符合认证要求。 

一般情况下，在初次获证后的12个月内进行第一次监督，在随后的监督中两次

监督时间间隔不超过12个月。若发生下述情况可增加监督频次： 



GK-30 生效日期：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日 5/9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质量方面的投诉，并经查实，为持

证人责任的； 

（2）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企业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

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5.6.2 监督内容和方式 

获证后监督一般采用工厂监督检查的方式，必要时，根据现场检查的发现进行

产品抽样检测。 

5.6.2.1 工厂监督检查 

本中心《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第 3、4、5、9 条规定的要求是每

次监督检查必查内容。《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的其他条款要求可以选

查，在 4 年认证周期内监督检查要覆盖《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的全部

条款要求。工厂监督检查范围包括认证产品相关的所有生产场所，其相关职能部门、

人员及活动根据监督检查的内容选查。对监督检查时发现的不符合项应在 1 个月

内完成纠正措施。 

5.6.2.2 监督抽样检测 

必要时，对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具体抽样方法、检测项目按认证依据标准所规

定的要求执行。中心将针对现场检查的发现情况，及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确定

部分或全部项目的检测。抽样检测由本中心指定的检测机构实施。 

5.6.4 监督结果的评价 

本中心对工厂监督检查、监督抽样检测（必要时）的结论进行评价，监督检查

和监督抽样检测（必要时）合格后，判定监督通过，认证证书继续保持有效并继续

使用认证标志。监督检查或监督抽样检测（必要时）不合格时，或不接受监督，或

监督检查时发现的不符合项未能按期完成纠正措施时，判定监督不通过，将按规定

暂停或撤消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告。持证人应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5.7 证书到期再认证 

如果产品质量认证证书到期后持证人需要延续认证有效期，持证人必须在认证

证书有效期届满 4 个月前，按照第 5.1 条的要求向本中心提出再认证申请。本中

心按照第 5.2 条规定要求进行申请评审，并在前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前安排产品检

测、工厂检查和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产品检测、工厂检查和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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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分别同第 5.3 条、第 5.4 条、第 5.5 条规定。 

6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6.1 认证证书 

产品质量认证证书有效期一般为 4 年。认证证书内容包含以下信息： 

（1）持证人、制造商、生产厂（场所）的名称和注册地址； 

（2）产品认证范围，包括产品单元覆盖的产品名称； 

（3）认证依据标准的名称和工厂检查依据的《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

求》；  

（4）证书编号； 

（5）认证中心名称、地址和认证标志； 

（6）证书签发人、发证日期及有效期的截止日期；  

（7）证书查询方式。 

6.2 认证标志 

获证产品及其标签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识： 

 

 
产品认证 

７ 扩大或缩小认证范围 

7.1 扩大认证范围 

7.1.1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需要扩大认证范围的持证人应向本中心正式提交

扩大认证范围的申请和相关附件。 

7.1.2 本中心针对持证人提出的申请进行评审，确定予以扩大的决定所需的审

核活动，该审核可与监督审核同时进行。 

7.1.3 经本中心实施相关审核、评价，确定持证人在申请扩大认证范围内已满

足批准认证资格的条件，同意批准扩大认证范围，认证证书的证书号和有效期截止

日期保持不变。 

7.2 缩小认证范围 

7.2.1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需要缩小认证范围的持证人应向本中心正式提交

缩小认证范围的申请，或本中心审核组提出缩小持证人认证范围的建议，并提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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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证据。本中心的审定意见和日常监督结果也可作为认证范围缩小的信息来源和

理由。  

7.2.2 经本中心评价，确定缩小认证范围后不会对仍保持的认证范围产生影响，

满足缩小认证范围批准认证资格的条件，同意批准缩小认证范围，收回原认证证书，

换发认证证书，认证证书的证书号和有效期截止日期保持不变。    

8 变更认证证书 

8.1 当认证证书所覆盖的持证人、制造商、生产厂（场所）的名称和注册地址、

认证依据标准等内容发生变化，持证人应按照本中心的相关要求，提出认证证书变

更申请。 

8.2 对持证人、制造商、生产厂（场所）的名称和注册地址信息发生变化的认

证证书变更的申请，经申请评审确认，必要时，由检查组现场检查并确认。当评价

证实名称、地址信息变更符合认证授予条件，本中心同意批准变更认证证书。 

8.3 对认证依据标准发生变更的认证证书变更的申请，经申请评审安排检查组

进行现场检查并确认，当评价证实变更的认证依据标准符合认证授予条件，本中心

同意批准变更认证证书。 

8.4 通过工厂监督检查，发现认证证书所覆盖的持证人、制造商、生产厂（场

所）的名称和注册地址、认证依据标准等内容发生变化，由检查组在现场检查中确

认并报本中心进行评审和评价，当变更的内容能够符合认证授予条件，本中心同意

批准变更认证证书。 

8.5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因证书所覆盖的持证人、制造商、生产厂（场所）

的名称和注册地址、认证依据标准等内容变更而换发认证证书，其证书号和认证有

效期截止日期保持不变，发证日期改为换证日期，换证日期以换发认证证书批准日

期为准。并注明原证书发证日期。 

8.6 当认证证书所覆盖的内容发生变化涉及扩大或缩小认证范围，本中心按照

第 7 条实施。 

9 暂停、恢复、撤销或注销认证 

9.1 暂停认证证书 

9.1.1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通过证后监督、检查、评价结果和相关方投诉信

息，持证人发生不能保持认证的情况，本中心提出对持证人暂停全部或部分认证范

围内认证资格的建议，并提供理由和证据。必要时，本中心与持证人沟通，核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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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9.1.2 经本中心评价，确认持证人在认证范围内全部或部分不再持续满足认证

要求，但仍然有可能在短期内采取纠正措施的，满足暂停认证资格的条件，同意批

准暂停全部或部分认证范围的认证资格。并向持证人发放暂停使用认证证书的通知 

并在本中心网站上公布。 

9.1.3 被暂停认证资格的持证人要按照本中心的要求，从暂停决定之日起停止

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以及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 

9.2 恢复认证证书 

9.2.1 当暂停的持证人在要求的时间内解决了造成暂停的问题，经确认符合中

心相关规定，本中心批准恢复认证证书使用。 

9.2.2 在确定的认证资格暂停限期结束前，经本中心确认持证人在暂停认证资

格的认证范围内已恢复符合相关的认证要求，同意批准恢复认证资格，向持证人发

放恢复使用认证证书通知并在本中心的网站上公告。 

9.2.3 恢复认证资格的持证人要按照本中心的要求，从恢复决定之日起恢复使

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以及任何其他对认证资格的引用。 

9.3 撤销认证证书 

9.3.1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通过证后监督、评价和相关方投诉信息，持证人

已不再满足认证的要求，本中心提出对持证人撤销认证资格的建议，并提供理由和

证据。必要时，本中心与持证人沟通，核实证据。 

9.3.2 经本中心决定，确定持证人满足撤销认证的条件，同意批准撤销认证证

书，向持证人发放撤销使用认证证书的通知并在本中心网站上公布。 

9.3.3 被撤销认证资格的持证人要按照本中心的要求，交回认证证书，并立即

停止使用被撤销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以及任何其他对被撤销认证资格的引用。 

9.4 注销认证证书 

9.4.1 持证人可申请注销认证证书，本中心根据持证人的要求批准注销认证证

书，向持证人发放撤销使用认证证书的通知并在本中心网站上公布。 

9.4.2 被注销认证资格的持证人要按照本中心的要求，交回认证证书，并立即

停止使用被注销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以及任何其他对被注销认证资格的引用。 

10 认证条件  

在产品认证实施中，授予、拒绝、保持、更新、暂停、恢复或撤销认证或者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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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缩小认证范围的条件按照本中心公开文件《认证中心对授予、保持、扩大、更

新、缩小、暂停/恢复、撤销及注销认证条件的规定》执行。 

11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 

持证人按照本中心公开文件《认证/认可标识（牌）使用及认证证书管理规定》

的要求正确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识和认可标识。 

12 认证收费 

实施产品认证按照本中心公开文件《认证收费标准》收取认证费用。 

13 申诉、投诉和争议 

在产品认证实施中，相关方的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按照本中心公开文件《中

心对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办法》执行。 

14 持证人信息通报 

按照本中心公开文件《获证组织信息通报制度》的要求，持证人及时将可能影

响管理体系持续满足认证标准要求的能力的事宜通知本中心。 

15 附则 

本认证规则由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ZDHY）负责解释。  


